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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

●朱喜洋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一定程度上导

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案件中,财产分配是核心且棘手的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婚前财产公证制度从起初

被大多数人所不接受,到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该制度是夫妻对婚前财产与债务归属达成的协议,公证机

构会审查其合法性与真实性.在实践中,婚前财产公证制度能明确婚姻财产分配,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但总体来

说,其利弊兼具.本文旨在研究其发展现状,分析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助力法律人对其加以优化.

[关键词]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婚前协议;法律适用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概述

(一)婚前财产公证的概念和类型

１．婚前财产公证的概念

现行立法规定，婚前财产公证是拟结婚男女在领证前对

个人财产与债务的公证。 个人财产含动产、不动产，前者

有存款、基金、股票、企业股份、汽车等；后者指房产、宅

基地等。 债务是指婚前双方欠下的债务，如银行贷款、个

人借款等。 在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时，男女双方可以对婚前

财产和债务的划分进行协商。

２．婚前财产公证的类型

一般来说，依据男女双方经济状况，婚前财产公证制度

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般配型”。 双方家庭物质基础与财产

状况相近，婚前财产公证对感情影响小，是否公证由双方自

主决定，公证只是多一个选择。 二是“非完美适配型”。

双方家庭及个人状况差异大，夫妻可自主选择是否公证，但

效果不同。 优秀一方主动提出，对方会觉得未被信任；条

件欠佳一方提出，则显诚意，表明结合无关物质，而是出于

感情。 三是“中老年人再婚型”。 再婚夫妻往往需要考虑

子女等复杂因素，加上离婚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及人均预期

寿命增长，此类结合增多。 比如，贺某在前妻去世后想再

婚，子女却因遗产怀疑其相亲对象。 现实中类似情况较为

常见，所以，这类婚姻实行婚前财产公证很有必要，既能打

消家人子女的顾虑，减少阻碍，也能让有不良目的的再婚者

知难而退。

(二)婚前财产公证的历史沿革

婚姻自诞生起便与财产紧密相连，家庭立足社会需财产

作物质基础。 我国“彩礼”习俗传承千年，至今部分地区

仍对此较为重视。 结婚登记后，夫妻婚后财产属于共有，

财产纠纷问题不可避免。 原始社会无婚姻概念，后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结婚一说。 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女

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财产多由男性决定，女性对婚姻

财产控制权的缺失，导致婚前财产证明不具意义。

婚前财产公证源于合同主义，率先在欧美法系国家出

现。 西方自古就有平等划分财富的观念，男女结婚前常就

地位与财富达成协议。 国家经济越发达，婚姻财产公证越

完善。 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加之风俗习惯等

与欧美国家差异较大，婚前财产公证立法曾长期处于空白状

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两性平等理念兴起，女性地位逐步

提升，财产问题受到夫妻双方共同关注，我国婚姻财产公证

制度才逐步发展起来。

(三)建立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必要性

婚前财产公证是婚姻中的重要法律制度。 如今骗婚现

象时有发生，部分人企图借结婚、离婚获取他人财产。 随

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对婚姻的态

度也更宽容，导致离婚率有所升高，财产分割与婚前公证愈

发受到关注。 公证能保障婚前财产，减少纠纷，但也可能

影响夫妻感情，需客观权衡利弊。

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法律对婚前财产的相关规定

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尤其是婚前财产的规定不够

明确。 ２０２１年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六十

五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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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共同所有”。 由此可见，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以

后，对婚前财产的规定逐渐明确。

(二)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对象多为再婚者

相较于新婚夫妻，再婚男女婚姻观更加客观成熟，对待

婚姻谨慎冷静。 新婚夫妻易为爱情冲动，再婚者历经情感

波折，择偶时除感情外，还考量自身利益与子女抚养等问

题。 尤其是带孩子的再婚者，家庭结构复杂、财产多，不

明确财产归属易引发纷争，危及婚姻。 如老年夫妻再婚常

因财产继承遭子女反对或发生纠纷。 因此，不少再婚者选

择婚前财产公证来化解纠纷，维护家庭和谐。

(三)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人员年龄差异较大

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在年轻夫妻与老年夫妻中最为常

见。 年轻人多受良好教育，思想先进，知识学历高，易接

纳新思想，对婚前财产协议公证接受度与认同度高，坚信其

不影响感情。 调查显示，我国年长夫妇再婚成功率、满意

度及稳固率低。 婚前财产公证可减轻子女对老人财产的担

忧，多数老年夫妇为避免纠纷、促成再婚、维系婚姻稳定，

愿意接受公证。

(四)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对象多数为女性

国内多数家庭中，男性经济地位往往高于女性。 随着

离婚率的上升，财产侵犯问题频出，人们愈发重视财产公

证。 调查显示，超半数女性赞同公证，其中３５至４５岁中

年女性占比较高。 因夫妻间缺乏信任、全职太太易依赖家

庭丧失独立能力、很多女性步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等众多原

因，女性愈发重视婚姻财产公平，认可度高于男性。

(五)婚前财产协议的拟定水平有待提高

现实中，婚前财产协议五花八门。 有的含生活琐事、

婚姻忠诚相关内容，这类即便写入合同，法庭也不会承认，

还影响合同效力。 有的明确夫妻 AA 制、医药费分摊、各

自赡养父母等“搭伙”条款，若有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

需删除或更改。 法律上，婚后夫妻有法定权利和义务，如

经济相互扶养、生活相互扶助，一方有困难时，另一方必须

履行扶养义务。

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利与弊

(一)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积极方面

１．提高庭审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移动电话及 WiＧFi普及，突破时

空局限，却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在物质、思想、文化等

因素作用下，我国离婚率逐步上升，“婚姻成本”增加，导

致夫妻财产争议频发，消耗法院资源。 离婚时，夫妻出于

“利己”心理，常争夺共同财产，互不相让。 若将婚前财产

公证设为义务，让准夫妻自主协商并公证财产，离婚时，双

方既能减少麻烦，司法机关也可依公证约定维权，节省取证

时间，降低当事人聘请律师的诉讼成本，一举两得。 此举

既为矛盾调解提供依据，又提升司法办案效率，节约大量司

法资源。

２．有利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和谐稳定

对于带着功利心结婚的现象，婚前财产公证制度能够很

好地抑制这一现象。 避免这一问题，有利于夫妻关系的稳

定发展，能够为保护男女双方财产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夫

妻双方在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后，可以让自己的财产维持相对

独立的地位，因此，双方的财产仍然是属于各自的，并且不

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在而改变。 这样可以帮助降低夫妻之

间出现财产争议的概率，还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家庭义务和

家庭责任的理解更加清晰，从而对维持和谐、稳定的家庭关

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

我国公民与外籍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侨或者华人办

理结婚登记之前，必须办理“夫妻财产公证”，这是现在世

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惯例。 因此，如若我国也实行

“夫妻财产公证”制度，可以说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举

措，体现了我国对整个国际社会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发展方向

的适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消极方面

１．容易对夫妻双方的感情产生一定影响

婚姻中，财产分配是至关重要且较为敏感的话题。 提

及财产分配易影响婚姻和谐，次数过多还可能引发夫妻摩擦

或裂痕。 婚前财产公证虽能界定财产，但表述不当易致误

会，甚至让人觉得还没结婚就想离婚。 此外，公证若被利

益方利用拒绝分割，既违背制度制定本意，还会激化矛盾，

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２．婚前财产公证无法保护无形财产

一提到“财产”，多数人率先想到金钱、房产等有形物

质财富，这只是法定意义上的财产。 实际上，随着经济的

发展，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重渐增，如服装品牌、知识产

权等，本身无价值，却能衍生巨大利益。 婚姻家庭亦如

此，除存款、房产等有形资产，夫妻双方无形的付出同样重

要，能让婚姻和谐稳定。 婚前财产公证虽能保护有形资

产，却难以顾及无形资产权益。

３．对妇女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不足

婚前财产公证虽界定了婚前财产归属，却未周全考虑现

实的复杂性。 因生理与社会发育的差异，女性和孩子常处

弱势。 家庭中，女性多承担家务，不少女性还为家庭放弃

职业发展。 若婚前公证协议让男方独揽财产，贡献大的女

方难获补偿与法律救济，这会造成实质不公平，损害妇女等

弱势群体的权益。 同时，未公证或未在房产证登记姓名，

离婚时女方权益极易受损，影响法律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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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存在利用婚前财产公证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婚姻应当基于两人的感情，基于两人之间的信任，结婚

只是为了组成一个属于两人的小家庭，在家庭中展开各自的

人生。 而在现实的婚姻中，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可以同甘

共苦，如果离婚，必然会对一方造成伤害。 同时，并非所

有的夫妻都是真心相爱，有的人会因贪图他人的财富而结成

夫妻，因此，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往往会对债权人造成

某种程度的伤害。 例如，在婚姻开始前，女性因为对男性

的真爱而将自己的财产转让给男性，并做了婚前公证。 不

过很快她就因为经商失败欠债。 此时，男方和女方闹离

婚，女方无法再对男方的婚前财产进行分配，女方的资产不

足以偿还大笔债务。 因此，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女性的资

产将会遭受损害，对女性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还可

能引起家庭矛盾，进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很大的影响。

５．制度程序不够完善且审查制度不够严密

目前，《公证法》和原《婚姻法》是对婚前财产公证进

行规范的两部法律，但这两部法律均未对有关财产公证的相

关问题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难

题。 此外，在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时，其审查制度也不是很

严密。 例如，不会对申请者的财务和负债进行详细的调

查；对于属于“个人”还是“共有”范围内的“财产开支”

定义不清；未形成完整的信息披露体系；不能让第三者的权

益得到有效保障。

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加强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宣传普及

我国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契合时代需求。 当下网络

发展迅速，可借助网络平台创新宣传，普及婚前财产公证制

度，打破传统婚姻伦理观局限，让大众了解其优势。 宣传

婚姻家事法律时，从和谐家庭与社会角度出发，普及婚前财

产协议法律知识，消除公众疑虑，推动其积极公证。《民法

典》实施后，可通过互联网与媒体制作新闻，宣传公证优

势，突破传统婚姻理念束缚，利用网络传播的广泛性，传递

正确观念，引导合理处理婚姻财产，鼓励自愿进行婚前财产

公证。

(二)合理扩充婚前财产公证的范围

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法的发展，法需与时俱进。 但

法律具有滞后性，要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并贴合人们的实际

需求。 适当扩展婚前财产公证范围，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

权益，增强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

财产类别增多，如著作权、商标权等无形财产价值重大，却

未在婚前财产公证中明确界定，易损害当事人权益。 将其

纳入公证范围，有助于确定归属，完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

健全夫妻财产法制体系，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三)建立严谨的财产补偿制度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体

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这一规

定为协议约定补偿的内容奠定了依据，在对财产的归属进行

约定时，要提示双方在协议中对与家务劳动相关的补偿内容

进行补充，并明确家务劳动的范围，从而切实地保障在婚姻

生活中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的权益。

(四)审查约定是否存在避债嫌疑

婚前财产公证，本为明确财产、保护权益的行为，却有

人借此躲债，削减偿债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 此类非法

行为应严查，不仅要核查资产，打击投机，还应完善婚姻财

产变更、撤销制度，不给违法者可乘之机。

(五)完善立法制度并严审约定内容

首先，应细化婚前财产公证相关法律规范，强化立法，确

保审核制度与程序严谨，契合实际需求。 其次，严格审查法律

制度，公证时详查申请人财务及债权债务状况，明确公证目

的，防止财产转移及损害第三方权益，界定财产开支类别。 最

后，健全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统一业界规范，加强公证员监

管，严格公证权条款修改流程，保障系统良性发展。

结束语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起步晚、发展

慢。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素养提

升，思想观念转变，对婚前财产公证的认知与认可逐步加

深。 这体现了现代婚姻法对公民私权的尊重及意思自治原

则的扩张。 该制度利弊兼具，一方面，能提升司法效率、

节约资源、保护权益、构建财产秩序；另一方面，在实施中

也存在一定弊端，需结合实践加以解决。 未来，随着法治

建设的加速，大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相信婚前财产公证

制度将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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